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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9号－－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

（2006年8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公司

字[2006]156号发布） 第一条 为规范上市公司收购活动中报送

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的行为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收购办法》）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，制订本准则。 第二条 

根据《收购办法》的规定应当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上市公司

股份、但符合《收购办法》有关豁免要约收购规定情形的收

购人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，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时，应当按照本准则

的要求制作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文件（以下统称申请文件）

。 第三条 申请文件是申请人请求豁免要约收购向中国证监会

报送的必备文件。对于符合本准则要求的申请文件，中国证

监会做出予以受理的决定；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期限自正式受

理之日起计算，中国证监会在审核期限内要求申请人对报送

材料予以补充或者修改的，不计入审核期限。 第四条 申请人

为多人的，以书面形式约定由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

名义统一制作并报送申请文件，并同意授权指定代表在申请

文件上签字盖章。 第五条 本准则规定的申请文件目录是申请

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的最低要求，申请人可视实际情况

增加。目录中的文件对申请人确实不适用的，可不必提供，



但是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做出书面说明。中国证监会可视审核

实际需要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补充文件。 第六条 申请人按

照《收购办法》的规定履行相关报告、公告义务的，方可提

出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